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第十条 机关档案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建立健全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并

将规范本单位、本系统档案管理的基本制度

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档案工作发展规

划或计划；

（三）对机关各种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

和归档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对所属机构的

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负责管理机关的全部档案并提供

利用，协助做好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五）负责机关档案信息化工作并统筹

机关及所属机构档案信息一体化工作，推动

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和电子文件、电子档案

规范管理；

（六）接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指导

和检查，执行年度报告制度，定期向同级国

家综合档案馆移交档案；

（七）负责组织档案业务交流和档案工

作人员培训，开展档案宣传、教育活动；

（八）对档案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部

门或个人，向机关提出表彰奖励建议；对违

反档案管理要求的部门或个人，向机关提出

处理建议。

第十一条 机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辅助实现档案工作基本任务的，应当严格限

定社会化服务范围，严格审核服务供方的信

息安全保障能力和业务资质，并接受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监督、指导和检查。

机关档案业务社会化服务限于档案整

理、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纸质档案数字复

制件全文识别、电子档案管理技术支持等辅

助性工作。社会化服务应当符合《档案服务

外包工作规范》（DA/T68）规定。

第十二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为机关正

式在编人员，且政治可靠、遵纪守法、忠于职

守，具备胜任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熟悉机关工作，具备

档案管理、信息管理等相关知识背景，并定

期参加业务培训。

不具备前述知识背景的档案工作人员，

应当经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第十三条 档案工作人员调离岗位或退

休的，应当在离岗前办好交接手续。涉密档

案工作人员的调离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保密

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章 基础设施

第十四条 机关应当分别设置档案办公

用房、整理用房、阅览用房和档案库房，并根

据工作需要设置展览用房、档案数字化用

房、服务器机房等。

档案库房应当根据载体类型分别设置，

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根据载体类型分区设置。

县级或形成档案数量较少的机关设置

库房以外其他档案用房时，可以按照办公、

整理、阅览等基本功能分区设置。

第十五条 档案办公用房面积按照《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执行。

阅览用房面积应当满足不同类型档案

阅览需求，适应涉密档案与非涉密档案分区

阅览的需要。

档案库房面积应当满足机关档案法定

存放年限需要，使用面积按（档案存量 年增

长量×存放年限）×60m2/ 万卷（或 10 万件）

测算。档案数量少于 2500 卷（或 25000 件）

的，档案库房面积按 15m2 测算。

整理用房、展览用房、档案数字化用房、

服务器机房等用房面积应当满足业务开展

需要。

第十六条 档案用房宜集中布置，自成

一区。

档案办公用房选址应当便于档案库房

管理。档案库房选址应当防潮、防火、避免阳

光直射，利于档案保护。

档案库房不应设置在地下或顶层，地处

湿润地区的还不宜设置在首层。档案库房不

得毗邻水房、卫生间、食堂（厨房）、变配电

室、车库等可能危及档案安全的用房。

第十七条 档案办公用房建筑设计应当

符合《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67）规定，整

理用房、阅览用房建筑设计应当符合《档案

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规定。

档案库房内不得设置其他用房和明火

设施，不应设置除消防以外的给水点，其他

给水排水管道不应穿越库房。档案库房的装

具布置、门窗设置应当符合《档案馆建筑设

计规范》（JGJ25）规定。

第十八条 档案库房应当根据需要配备

符合国家规定的密闭五节柜、密集架、光盘

柜、底图柜等档案装具，不得采用木质柜、玻

璃门柜等装具。档案整理台、档案梯、移动置

物架、档案盒、装订用品等配备应当满足工

作需要。

档案库房配备的档案装具应当与档案

库房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相匹配。库房

采用密集架的，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不

应小于 8kN/m2 或按档案装载情况相应增

加。

第十九条 档案库房应当配备温湿度监

测调控系统，安装漏水报警设备。档案库房

不得使用电阻丝加热、电热油汀及以水、汽

为热媒的采暖系统。

保存重要档案或具备条件的，应当安装

恒温恒湿设备，必要时可配备通风换气、空

气净化设备。

第二十条 档案库房应当配备消防系

统。根据档案重要程度和载体类型的不同，

可以选择采用洁净气体、惰性气体或高压细

水雾灭火设备。档案库房应当安装甲级防火

门，配备火灾自动报警设备。

第二十一条 档案库房应当安装全封闭

防盗门窗、遮光阻燃窗帘、防护栏等防护设

施，可以选择设置智能门禁识别、红外报警、

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等安全防

范系统。整理用房、阅览用房、档案数字化用

房应当设置视频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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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春节期间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春

节期间，绛县文庙、太阴

寺将免费对市民和游客

开放。

绛县文庙位于县城

振兴西大街文庙路 1 号，

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4230

平方米，创建于后唐长兴

三年（公元 932 年），元、

明、清、等朝均有重建和

修葺。文庙现存元代建筑

大成殿和清嘉庆年重修

的明伦堂。大成殿面宽三

间，进深四椽，单檐歇山

顶。明伦堂面宽五间，进

深三间，单檐悬山顶。庙

内还存有明清修葺和维

修碑七通。对研究古代建

筑和地方历史提供了珍

贵的实物资料。2013 年 5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阴寺俗称卧佛寺，

位于绛县卫庄镇张上村

中，坐南朝北。占地面积

8748 平方米。始建于唐永

徽元年(公元 650 年)。现

存过殿和大雄宝殿，过殿

台基为宋金时期遗存，大

雄宝殿为金代遗构，殿内

现存我国最大的独木雕卧佛。寺内

保存有木雕像 5 尊，彩塑 4 尊，五代

至清碑共 7 通。太阴寺大雄宝殿的

建筑风格体现了晋南早期建筑较高

的艺术水平，是研究早期建筑的重

要实例标本，具有重大的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2001 年 6 月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绛县文物保护中心

咨询电话：0359-669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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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保障基金安全，促进基金有效使

用，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其他有关法

律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

医疗救助基金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及其监

督管理。

第三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坚持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遵循合法、安全、公开、便民的

原则。

第四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实行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和个人

守信相结合。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的领

导，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机制和基金监督管理执法体制，加强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为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保障。

第六条 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主

管全国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

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

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开

展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和医疗保障知识的

公益宣传，并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行为进

行舆论监督。有关医疗保障的宣传报道应

当真实、公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医疗保障等行

政部门应当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召开座谈

会等方式，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保

人员代表等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意见，

畅通社会监督渠道，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

面参与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监督。

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下统称医

药机构）等单位和医药卫生行业协会应当

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医药服务行为，促进行

业规范和自我约束，引导依法、合理使用医

疗保障基金。

第二章 基金使用

第八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应当符合

国家规定的支付范围。

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由国务院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组织制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和程

序，补充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医疗保障基金

支付的具体项目和标准，并报国务院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第九条 国家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医

疗保障经办管理体系，提供标准化、规范化

的医疗保障经办服务，实现省、市、县、乡镇

（街道）、村（社区）全覆盖。

第十条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建立

健全业务、财务、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做

好服务协议管理、费用监控、基金拨付、待

遇审核及支付等工作，并定期向社会公开

医疗保障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等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一条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与

定点医药机构建立集体谈判协商机制，合

理确定定点医药机构的医疗保障基金预算

金额和拨付时限，并根据保障公众健康需

求和管理服务的需要，与定点医药机构协

商签订服务协议，规范医药服务行为，明确

违反服务协议的行为及其责任。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公

布签订服务协议的定点医药机构名单。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服务协

议订立、履行等情况的监督。

第十二条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按

照服务协议的约定，及时结算和拨付医疗

保障基金。

定点医药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提供医药

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合理使用医疗保障基

金，维护公民健康权益。

第十三条 定点医药机构违反服务协议

的，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可以督促其履行服务

协议，按照服务协议约定暂停或者不予拨付

费用、追回违规费用、中止相关责任人员或

者所在部门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

服务，直至解除服务协议；定点医药机构及

其相关责任人员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违反服务协议的，

定点医药机构有权要求纠正或者提请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协调处理、督促整改，也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